住房保障科2017年工作总结

一年来，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十九届一中全会等精神，贯彻落实国家、省、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会议精神，积极参加局组织的学习活动和业务培训，加强科室自身建设，狠抓落实，加大督查工作，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科室的帮助和支持下，圆满完成年初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截至目前，全州共建成保障性住房14680套，分配入住12007套，建成城市棚户区改造12524户，发放累计租赁补贴12664户，有效解决了9万多人住房困难的问题。从整体上说，我州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措施有力、工作扎实、效果明显。

一、基本情况

  2017年，我州筹集建设各类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数3725套（户），基本建成套数3725套（户），其中，香格里拉市2000户；维西县1475户；德钦县250户。

我科紧紧围绕目标任务，按照省、州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的总体要求，全力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各项工作。截止2017年12月底，全州新开工3725套（户），开工率为100%（其中：维西县开工1475套，德钦县开工250套，香格里拉市开工2000套）；全州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3822套（其中：香格里拉市3000套、维西县650套、开发区172套），占计划数3725套的102.6%；完成投资155927.62万元（其中：香格里拉市完成132407万元、维西县完成15188万元、德钦县完成7620万元、开发区完成712.62万元）；货币化安置890户，征收面积为79200平方米（其中：香格里拉市640户，德钦250户）；累计分配保障性住房12007套（其中：香格里拉市分配4242套、维西县分配4030套，德钦县分配2156套、州本级分配1291套、开发区分配288套）,分配率为82%；积极向上级争取各类资金22287.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0425万元、省级补助资金1862.5万元）；发放租赁补贴6162户（其中：香格里拉市1913户、维西县：2880户、德钦县1369户），共发放资金1076万元，租赁补贴发放数在去年的基数上退出了2472户。

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强化落实责任。一方面，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及时与发改、财政、国土等部门下达建设计划指标数，并与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另一方面按照我局下达经济目标责任书，制定了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与责任人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明确了工作任务和考核办法。

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工作。按照国家、省住房保障政策体系的精神，结合迪庆州的实际，不断完善我州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及时出台了《进一步做好公共租赁住房有关工作的实施意见》，着力加快我州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配套和分配工作。

3、重视信息公开和统计工作。按照国家、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全面落实了信息公开制度，在当地门户网站及时、准确公开建设计划、完成情况、分配管理等信息；重视统计工作，安排专人与统计部门衔接，负责相关数据统计和核实上报工作。

4、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围绕审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的部署审计整改工作，针对提出的问题，认真梳理、逐条对照、逐一整改，并按时将整改情况上报审计部门和省住建厅。

5、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围绕审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的部署整改工作，针对提出的问题，认真梳理、逐条对照、逐一整改，并按时将整改情况上报审计部门。

6、抓好督促检查工作和月报告制度工作。按照省厅关于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巡查的工作要求，提出我州的贯彻落实意见，采取不定期到县（市）区，深入项目点督查项目进展情况，并形成专题报告向主要领导汇报。为切实推进工作进度，落实责任，跟踪工程进展，建立每月月初向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州政府督查室、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通报保障性安居工程进展情况。

   三、存在困难和问题

住房保障工作虽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亟需改进和完善的工作。

 1、迪庆州地处高寒山区，气候寒冷，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施工期短（每年11月中旬—次年4月初为停工），建设周期长，导致建设成本高。

2、全州三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自给率低，地方配套难度大。

3、虽然国家逐年加大补助标准，但每年建筑材料成本价格比例涨幅较大，导致建设任务越多，建设资金地方配套压力越大。

4、各县（市）区对相关文件政策吃不透和宣贯不到位。

5、项目前期工作不扎实，三县（区）未提前谋划项目前期工作（项目拟建用地报批、项目可研编制及报批、项目初步设计报批、施工图审查），影响开工率及投资进度上报。

6、管理工作不足。各县（市）区住房保障部门变动频繁，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四、下一年的工作计划

     1、继续抓好在建项目的督查工作。

     2、积极配合好审计组工作，继续抓好审计跟踪工作和督促各责任单位抓好审计整改落实工作。

     3、督促各责任单位抓好2018年新项目开工，并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4、抓紧完成州本级保障性住房工程后续扫尾工作，组织对整个工程总体验收及资产移交工作。

    5、继续配合各级各部门督促检查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

    6、做好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核查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审查和资料上报工作。

   7、完成局内组织的各类活动和领导临时交办的工作任务。    

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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